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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会 

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 

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和促进人权协会联

合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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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西班牙保护和促进人权协会联合会的宗旨，是保护妇女以免遭受基于性别的

暴力，包括其最极端的形式——杀戮女性。多年来，我们除其他外，同独立专家、

法官、检察官、法证科学家、拉丁美洲机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司法部长会议、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妇女事务部长理事会、联合国促进两性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

(妇女署)、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等进行合作，参与许多

在拉丁美洲开展的活动、讨论会和项目。我们还得到西班牙外交与合作部人权办

公室和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的赞助。 

 很明显，在杀戮女性的问题上，调查常常做得不够充分，因而导致有罪不罚

的现象。有罪不罚不仅消除了对遵守法律的鼓励，而且引起对妇女的结构性暴力

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杀戮女性，各国必须实施标准化的手段和程序，以提

高进行调查、收集数据和实行最佳做法的有效性。 

 制定包含在犯罪侦查学和法证病理学、线索和证据保存、法证人类学研究、

尸体和遗骸鉴定、遗传数据库的创建等问题上的共同建议的议定书，将可加强调

查程序和刑事诉讼，使犯下这些类型罪行的人受到惩罚。 

 另一方面，单单依靠上述措施是不够的，还要在国家制度中加强以下两点：

没有足够资源的受害者和家人获得司法救助和免费法律援助的权利，和在所有与

性别暴力有关的程序和诉讼中受害者作为当事方获得诉讼律师协助的保证。 

 本联合会和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联同性别暴力这个多学科领域的协会、

大学、拉丁美洲组织和专家，在西班牙外交与合作部人权办公室的赞助下，正在

起草一份对拉丁美洲杀戮女性事件进行有效调查的示范议定书，以防止和调查杀

戮女性事件，监控和惩罚杀戮女性的行为人，按照适当法律程序促进受害者及其

家人的权利。 

 这份示范议定书的目的，是为整个拉丁美洲的执法人员制定关于适当做法、

最低限度程序和基本规则的指南。示范议定书对每个国家的现行条例加以解释，

使处于危险境地的受害妇女能够得到司法救助，并保障她们按照适当法律程序获

得有效的司法保护。示范议定书依照《伊斯坦布尔议定书》和《明尼苏达议定书》

的方法拟订，可供拉丁美洲各国用作参考工具。一俟拉丁美洲各国达成一致意见，

并在民间社会进行公开宣传之后，这份示范议定书将会提交给人权理事会，进一

步推动国际机构、区域组织和民间社会参与，作为普遍使命，由大会最后公布。 

 在这个项目的框架内，卡洛斯三世大学在赫塔菲(马德里)为拉丁美洲专家举

办了第一个讲习班，以启动这个项目。2011 年 6 月 27 日和 28 日，举行了 3 个多

学科讲习班，参加的有西班牙外交与合作部人权办公室、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司

法部长会议、人权高专办哥伦比亚办事处和人权高专办中美洲区域办事处。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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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西班牙外交与合作部又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德印第亚斯举办了几个讨论

会，讨论基于性别的杀人问题。 

 在 2011 和 2012 年，本联合会同妇女署、人权高专办、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

其因果问题特别报告员、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司法部长会议、美洲人权法院和一

些非政府专门组织举行了会议，并在马德里为专门从事性别暴力和杀戮女性问题

培训和预防工作的多学科专家、律师、法证科学家和心理医生举办了几个讲习班。 

 2012 年 6 月，在巴拿马举行了伊比利亚-美洲多学科专家讲习班。这个讲习

班由人权高专办中美洲区域办事处在妇女署和本联合会的协助下组办，出席的有

来自西班牙的代表，特别前来参加的还有专门从事拉丁美洲杀戮女性问题培训和

预防工作的西班牙法证专家。讲习班的目的，是讨论和拟定第一份包含关于这个

文书及其范围以及关于实地调查和赔偿的建议的区域文件。 

 2012 年 6 月 25 日，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其因果问题特别报告员 Rashida 

Manjoo 在日内瓦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其因果问题特别报告

员的报告。报告中说，尽管各个区域人权系统有进步的判例，但是在国家一级往

往没有机制来协调判决的执行；有的当局表示，由于没有特别制定执行法，所以

无法予以履行。有的论点认为，为了便利这种裁决得到遵行，有必要制定调查杀

戮女性事件的国际标准，确保不重犯的保证得到遵守。可以制定一份以审判员、

检察官和政治机构为对象的行动议定书，扼要列出预防和调查杀戮女性事件的准

则。 

 西班牙国际发展合作署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在危地马拉安提瓜举行

了另一个讲习班。讲习班由本联合会和卡洛斯三世大学组办，由西班牙外交与合

作部人权办公室赞助，出席的有该区域的多学科专家、法律从业人员、国家机构

和组织。这项活动的目的，是收集更多资料和评论意见，以便推进制定包含关于

对基于性别理由侵害妇女的极端暴力行为进行高效率调查和取证的共同建议的

示范议定书的工作。 

 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上特别提到这个讲习班，并于 9 月 20 日核可了

一项宣言，其中表示：“在这个意义上，不进行恰当的调查，会导致有罪不罚的

现象，而这是这种罪行继续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拟订对基于性别

杀人的事件进行取证和调查的国际准则，确保不重犯的保证得到遵守。拟定这样

一套可供审判员、执法检察官和政治机构使用的准则，能加强调查程序和刑事诉

讼，使这种罪行的行为人受到制裁。已经有一些试图回应这个需要的倡议，例如

一批性别暴力问题多学科民间社会专家(法证专家、法律专家和调查人员)在妇女

署和人权高专办帮助下，将于今年 9 月在危地马拉起草一份对杀戮女性事件进行

有效调查的示范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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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正在根据在危地马拉举行的讲习班作出的建议和结论编写一份草稿。南

美洲的专家以及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和联系国即将举行的讲习班将会提供更多

的数据和投入。下一项活动定于 2013 年 1 月在巴西举行。 

 总而言之，从各国的角度来看，对拉丁美洲杀戮女性事件进行有效调查的示

范议定书的重要性在于，它反映出最有相关性的专家提出的建议，因而能帮助各

国进行有效的调查，以控制该区域极端暴力和杀戮女性罪行不受惩罚的众多案

件，和防止将来继续出现这种有罪不罚的现象。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欢迎这个

文件，使对杀戮女性事件进行调查的准则得到接受成为国际标准。 

 


